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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9 号）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9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现公司董事会结合《问询函》涉及内容回复如下： 

1、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9 亿元，同比下降 49.0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0.78 亿元，较上年同期亏

损 3.01 亿元相比实现扭亏为盈。半年报显示，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实现债务重组

收益 0.66 亿元，公司称主要为债务和解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利息和违约金。请

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情况，说明公司经营业绩较同比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公司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的原因、事项具体情况、前期会计处理以及本年会计处

理情况，相关债务重组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回复： 

（一）请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情况，说明公司经营业绩较同比发生较大变化

的原因 

公司 2020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93 万元，2019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138 万元，利润增加 37,931 万元。

主要由以下原因导致： 

1、2020 年 1-6 月，公司主要并表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共计 4,916 万元；而去年同期，公司主要并表子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共计 260 万元，其中北京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热热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纳入合并范围，导致 2020 年 1-6 月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4,656 万元。 

2、2019 年 1-6 月，公司根据当时未决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对公司很可

能要承担的损失进行了合理判断，预提了违约金支出 8,772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决诉讼进展与以前年度相比未发生显著变化，故无需额外计提大额

诉讼违约支出，公司根据这些未决诉讼/仲裁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于 2020 年 1-6

月份仅补充计提违约金支出 839 万元，导致 2020 年 1-6 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7,933 万元。 

3、2020 年 5-6 月，公司与天诺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和博易智软（北

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原股东签订了和解协议，确认了债务重组收益 6,604 万

元，导致 2020 年 1-6 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6,604 万元。 

4、公司 2020 年 1-6月利息支出为 4,169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5,930万元，

主要由于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有息负债本金比上年同期末大幅减少，导致

2020 年 1-6 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5,930 万元。 

5、2020 年 6 月末，公司对原已投资的资产及本年新并购资产的期末公允价

值进行了内部评估，本期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1,989 万元；而 2019 年 1-6

月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7,195 万元，导致 2020 年 1-6 月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9,184 万元。 

（二）公司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的原因、事项具体情况、前期会计处理以及

本年会计处理情况，相关债务重组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本期的债务重组事项主要是天诺财富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纠纷

案和博易智软股权转让纠纷案，情况如下： 

1、天诺财富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纠纷案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及 2017 年 8 月 22 日与天诺财富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诺财富”）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公司向天诺财富

转让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合

计为 30,000.00 万元，公司实际到账 29,470.00 万元，回购期限为一年，回购收益



率为年化 9.511%。截至 2018 年底剩余标的资产回购义务 17,990.00 万元已逾期。

2019 年 6 月 11 日，天诺财富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请求仲裁庭裁

决公司向天诺财富支付收益权回购价款 19,701.03 万元及回购价款资金占用损失。

2019 年 11 月 8 日，上海市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决。裁决的主要内容如下：公司应

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天诺财富支付股权收益权回购价款人民币

19,701.03 万元，并按照年化 9.511%的利率标准，向天诺财富赔偿回购价款资金

占用损失。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该笔负债的本金列示在其他流动负

债科目，并累计计提利息支出 3,831.35 万元，计提诉讼费用等 193.59 万元，合

计 4,024.94 万元。 

自 2018 年 5 月以来，公司因违规借款、违规担保、各类合同纠纷事项存在

大额诉讼/仲裁案件，因承担回购义务、差额补足义务、还款义务及违约责任而

产生大额现金流出及偿债风险，资金缺口较大。为化解债务风险，公司积极采取

各项措施与债权人进行和解谈判，以实现债务延期或以资抵债。 

经过多轮谈判，公司与天诺财富达成了和解意向。2020 年 5 月 6 日，公司

与天诺财富等相关方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协议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20-069）。协议明确了公司就本案生效裁决而言的全部付款义务金额共计为人

民币 19,069.40 万元，其中本金 17,990.00 万元，利息 1,079.40 万元，并约定了分

期还款的时间和金额。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天诺财富等相关方签署了《补充

协议》（协议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20-082），对分期还款的时间和金额以及其他条

款做了补充修订。 

根据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除本金外公司仅须承担利息

金额为 1,079.40 万元，其与原计提的利息支出和诉讼费 4,024.94 万元的差额

2,945.54 万元属于债务重组收益。因此，公司于 2020 年 5 月将该债务重组收益

计入营业外收入，增加了当期净利润 2,945.54 万元。公司认为，该债务重组事项

具有商业实质，前期会计处理以及本年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2、博易智软股权转让纠纷案 

2017 年 7 月至 10 月，公司相继发布公告，拟收购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易智软”）100%股权，交易对价共计 59,633.89 万元，



并分别与博易智软的原 27 名股东签署《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

向原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合计 9,713.24 万元。2018 年 1 月至 3 月，公司继续

向原股东支付 120 万元，累计支付金额 9,833.24 万元。 

受资金短缺的影响，公司未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期支付股权转让对

价。2018 年 1 月 23 日，为确保后续投资及股权变更的顺利进行，公司与原股东

就延缓支付股权对价进行协商，并与 18 位原股东达成书面备忘录。根据已签署

的备忘录，天马股份首期款的付款义务变更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重新约定了股

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及相应的违约责任，并且明确公司与转让方签署的股权转让

协议与《备忘录》不一致之处，以《备忘录》为准。 

因公司未能按股权转让协议和《备忘录》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2018 年 5

月，博易智软原股东中的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瑞信”）、

北京浦和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浦和赢”）、天津天创鼎

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创鼎鑫”）、天津天创保鑫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创保鑫”）、云合九鼎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合九鼎”）分别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公司继

续履行合同，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截至 2019 年 1 月，北京

仲裁委员会分别作出终局裁决，裁决公司应支付未付股权转让款本金及相应的违

约金，本金及违约金计算方式如下： 

序号 申请人 
应付股权转让

款 
违约金计算方式 

1 工银瑞信 2,706,967.00 支付截至 2018 年 6 月 1 日的违约金

412,303.32 元，并以 2,706,967.00 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24%的标准，自 2018 年 6 月 2

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违约金。 

2 浦和赢 5,469,770.00 支付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的违约金

311,776.89 元；被申请人还应向申请人支付

以 5,469,770.00 元为基数，按照日 0.03%的

标准，自 2018 年 5 月 31 日起计算至被申请

人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 



3 天创鼎鑫 2,180,100.00 支付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的违约金

122,957.64 元；并支付以 2,180,100.00 元为

基数，按照日 0.03%的标准，自 2018 年 5

月 29 日起计算至被申请人实际支付之日止

的违约金。 

4 天创保鑫 15,627,895.00 支付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的违约金

881,413.28 元，并以 15,627,895.00 元为基

数，按照日 0.03%的标准，自 2018 年 5 月

29 日起计算至被申请人实际支付之日止的

违约金。 

5 云合九鼎 1,738,616.00 支付自 2017 年 11 月 22 日起至实际付清款

项之日止，以 1,738,616.00 元为基数，按照

0.03%/日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以及严重违约

金 173,861.60 元。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与工银瑞信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因公司现金流

紧张，公司无力按照裁决书的裁决结果按期向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云

合九鼎履行支付义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根据裁决结果计提营业外

支出、违约金等合计 672.05 万元。 

另外，除上述 5 名原股东已申请仲裁外，另外 20 名原股东于 2018 年 5 月向

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其余 2 名原股东未申请仲裁也未向公司发出解除合同

通知书。根据公司与原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备忘录》，经与律师咨询沟

通，公司对其中 19 名股东很可能存在违约责任，公司对很可能承担的违约金进

行测算，并于 2017年计提营业外支出 12.70万元，同时确认预计负债 12.70万元，

于 2018 年计提了营业外支出 9,334.61 万元，同时确认预计负债 9,334.61 万元，

于 2019 年计提了营业外支出 105.25 万元，同时确认预计负债 105.25 万元。 

综上所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针对博易智软股权转让纠纷事项

累计计提违约金支出和诉讼费等共计 10,124.62 万元。 

为了保障公司利益，尽早、全面地解决纠纷，公司于 2018 年底就一直积极

与各股东进行谈判。经过多轮谈判和沟通，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分别与 26

名股东签署了和解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1）已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 5 名股东 



公司与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徐晓东签署《和解协议书》，

协议各方同意，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出具

的《估值报告》，于估值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博易智软的股权价值为 29,112

万元。根据该《估值报告》，以博易智软全部股权价价值 29,112 万元依据，公司

将其持有的博易智软的 4.4814%股权抵偿其对前述 5 名股东的等额债务，并在该

等抵债涉及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各股东名下之日完成抵销，且，对于《裁定书》

或《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未被抵偿的剩余债务，予以全部豁免。在该情形下，视

为公司已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 

截至和解协议签署日，公司共持有博易智软 8.5559%股权，但浙江浙商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公司等 9 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案件，该等股权被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执行通知文书为【2018】浙民初 21 号），公司无法

将该等股权用于和解协议的项下的抵债。基于此，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与博

易智软的控股股东李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1,304.625 万元受让李凯

持有的博易智软 4.4814%股权（与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

晓东抵债的估值相同），并指定李凯直接将该等股权分别过户至云合九鼎、浦和

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徐晓东名下。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按和解

协议的相关约定将相应股权分别过户至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

和徐晓东名下，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与云合九鼎、浦和赢、天创鼎鑫、天创保鑫和

徐晓东签署的相关和解协议项下义务。 

抵债的具体明细及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应付股权转让

款（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累计计提

违约金及诉讼费

等（元） 

抵偿金额 

（元） 

当期债务重组

收益金额 

（元） 

1 云合九鼎 1,738,616.00 611,899.67     953,539.68  1,396,975.99  

2 浦和赢 5,469,770.00 1,455,147.90    2,809,249.08   4,115,668.82  

3 天创鼎鑫 2,180,100.00 626,253.20 
    

1,138,460.45  
1,667,892.75  

4 天创保鑫 15,627,895.00 4,027,135.83    7,973,506.43  11,681,524.40  

5 徐晓东 0.00 422,740.86     171,494.36  251,246.50 

合计 25,016,381.00 7,143,177.46 13,046,250.00 19,113,308.46 

（2）尚未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 21 名股东 

尚未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股东共 21 名，具体为李凯、张忻、



张麾君、石中献、唐力、周海荣、苏忠慧、龚依羚、苏慕勤、柴磊、安奇慧、曹

述建、支宝宏、张科、伊周琪、戈文奇、陈刚、张强、魏冰梅、上海霆赞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公司已向该等股东合

计支付 7,663.02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尚应支付 46,845.3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因

公司违约且部分守约方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

协议》及相关备忘录的约定，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对该等股东应支

付违约金合计 9,410.30 万元。 

2020 年 6 月 28 日，公司与上述 21 名股东分别签署《协议书》，一致同意双

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自《协议书》签署之日起解除，双方在《股权转让协

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终止，即各股东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享有的

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公司支付应付且未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承担不限于违约金等违

约责任等全部权利均终止，公司亦不再要求各股东返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及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且双方共同确认，就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

的履行及解除事宜均达成谅解，对此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

日后双方亦互不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公司与上述 21 名股东的纠纷进行和解后，

将豁免支付的违约金 9,410.30 万元与已支付但不再要求各股东返还的股权转让

价款 7,663.02 万元的差额 1,747.28 万元，确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收益。 

公司前期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遵循谨慎性原则进行了相应的

会计处理。本次股权收购纠纷和解暨债务重组后，公司获得债务重组收益金额合

计 3,658.61 万元，为上述已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 5 名股东豁免

支付的违约金、诉讼费等共计 1,911.33 万元，及上述尚未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的 21 名股东豁免支付的违约金与已支付但不再要求各股东返还的股权

转让价款之间的差额 1,747.28 万元。因此，上述事项最终导致公司本期利润增加

3,658.61 万元。公司认为，该债务重组事项具有商业实质，前期会计处理以及本

年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天诺财富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纠纷案和博易智软股权转让

纠纷案的和解，导致公司本期债务重组收益增加共计 6,604.15 万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期的债务重组事项主要是天诺财富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纠纷



案和博易智软股权转让纠纷案，经综合考虑这两起案件关于债务重组收益的原因、

事项具体情况、前期会计处理以及本年会计处理情况，公司相关债务重组收益主

要为与债权人达成了和解所致。因此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债务重组具有商业

实质，前期会计处理以及本年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2、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公告称收到步森股份出具的《放弃追偿承

诺函》，步森股份承诺无条件、不可撤销地放弃履行德清案项下清偿责任而对公

司享有的全部追偿权利、权力或权益，主要涉及放弃对公司 3,000 万元追偿权。

8 月 29 日，公司公告称与步森股份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共同协商处

理诉讼案件、寻找业绩发力点、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请

公司说明步森股份放弃追偿对公司债务、财务损益的主要影响；说明公司与步

森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原因，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一）步森股份放弃追偿对公司债务、财务损益的主要影响 

步森股份放弃对公司债务的追偿，将相应减少公司在德清案项下的偿还义务

额。根据徐州睦德出具的《承诺函 4》，步森股份对公司放弃追偿的款项于徐州

睦德实际履行日等额扣减其尚未履行的代偿义务额，即等额扣减本期应清偿其他

违规借款 3,000 万元。步森股份放弃追偿减少了公司债务，亦同时减少了公司应

收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额，进而减少了应收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利息。自 2020

年 4 月 28 日计算至 6 月 30 日，3,000 万元偿还额减少应收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利息 245,958.90 元，对财务损益的影响为减少本期利润 245,958.90 元。 

（二）公司与步森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原因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117）》，公司与步森股份就共同协商处理诉讼案件、寻找

业绩发力点、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合作的目的系基于均因为历史问题，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困境，股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ST 或者其他风险警示 ST。双方有意达成战略合作意向，通过发挥

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团队优势，共同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并积极寻求业务合作点，

通过业务优势互补，实现双方新的业绩发力点。 

进一步而言，公司与步森股份曾经同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控制的上市



公司，徐茂栋在担任公司和步森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期间，均存在通过其控制的公

司违规占用公司和步森股份资金，并利用其控制地位及控制优势，造成公司与步

森股份存在违规借款、违规担保，近两年来，公司与步森股份均因违规借款和/

或违规担保而涉诉。因为双方涉诉案件的高度同质性，双方的合规法务部门及聘

请的诉讼律师过往在应诉阶段就积极交换证据、答辩代理意见，并就应诉策略、

出庭策略积极交流并相互支持，在某一些（或某一类）案件中取得了积极成效。

比如深圳国际仲裁院审理的信融系列仲裁案件（共六个案件），公司与步森股份

同为本案被告（担保人），在双方法务人员和外部律师的协同应诉、充分交流和

交换诉讼证据和信息的合作下，本案公司与步森股份均胜诉，不承担担保责任。

基于此，双方决定在后续违规借款和违规担保的未结诉讼中，进一步加强合作，

争取最好的诉讼结果，最大限度的避免各自的损失。 

同时，双方认为，基于各自不同的现时或未来的主营业务领域，双方具备合

作基础和前景，双方将积极寻求和谋求业务的居间与合作，相互赋能，共同探讨

做大做强增量业务，以达到互利共赢的商业诉求。基于上述意图，双方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 

（三）《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与步森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首先将加强双方

管理层及应诉团队的沟通与协作，并将在资源共享的优势下及时处理后续相关诉

讼案件，逐步并争取最大限度的消除因前期违规借款、违规担保案件给各自公司

带来的负面影响。该等合作有利于公司应对该类诉讼案件，同时积极谋求业务合

作，对维护上市利益有着积极的影响。其次，双方未来就各自业务领域谋求合作，

系本着平等、自愿和互利共赢的原则，且，如遇具体合作事项，将视合作对应的

交易或事项的重大程度适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这意味着，双方未来

潜在的商业合作将会在上市规则、规范运作指引和各自章程规定的框架内执行，

该等合作（如发生）亦不会存在损害各自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步森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共同协商处理诉讼案件、寻找业

绩发力点、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合作的目的系基于双方均

因为历史问题，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困境，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或者其他



风险警示 ST；且双方有意达成战略合作意向，通过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团队

优势，共同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并积极寻求业务合作点，通过业务优势互补，实

现双方新的业绩发力点。步森股份放弃追偿减少了公司债务，亦同时减少了公司

应收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额，进而减少了应收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利息。因此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步森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在消除违规借款、违

规担保案件负面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互利共赢的合作。上述《战略合作协

议》的签署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问题 3、2020 年 8 月 1 日，公司披露《关于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

具<承诺函 4>的公告》，徐州睦德就履行的公司的违规借款、违规担保和卜丽君

案件等诉讼和仲裁案件的代偿义务，对其在先承诺的部分内容或条款作出调整

或明确。请公司说明徐州睦德调整相应承诺的主要内容及合理性，调整承诺条

款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一）徐州睦德调整相应承诺的主要内容及合理性 

1、徐州睦德在先承诺的相关承诺内容为：“就因违规借款、违规担保和卜丽

君案件的生效司法裁判确定的还款义务，承诺人保证于该等司法裁判生效之日起

120 日内履行足额偿还义务。” 

本回复所称“在先承诺”系指徐州睦德与公司原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星河”）、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9

日、2019 年 3 月 18 日和 2019 年 3 月 30 日共同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函

2》和《承诺函 3》，承诺将共同消除公司遭受的损失及或有损失。喀什星河和徐

茂栋承担赔偿义务，徐州睦德承担代偿义务。 

2、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出具《承诺函 4》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徐州睦德调整相应的承

诺的原因及背景系基于为了能够更客观、公允和准确地消除公司的实际损失，就

履行的公司的违规借款、违规担保和卜丽君案件等诉讼和仲裁案件的代偿义务，

对其在先承诺的部分内容或条款作出适当的调整或明确。 

3、《承诺函 4》变更的相关承诺及对应的变更内容的合理性说明： 



（1）变更内容：就因违规借款、违规担保和卜丽君案件的生效司法裁判确

定的还款义务，承诺人保证于该等司法裁判生效日所在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 4

个月内履行足额代偿义务。但最后一笔（一期）代偿义务的履行不迟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除非，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某个或数个诉讼或仲裁案件的司法

裁判尚未出具或尚未生效且该等案件亦未达成生效的和解协议或该等和解协议

确定的分期还款进度迟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 

以上变更内容的合理性说明：本次《承诺函 4》主要系基于和解协议与生效

司法裁判之间的公司给付额存在差异及该等差异的解决，调整和变更相应承诺内

容（详见本回复后文），同时，本次变更的另外一个重大方面系徐州睦德将每个

案件的代偿日从生效判决日后的 120 日内调整到次年 4 月 30 日前。结合到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和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徐州睦德还要偿还两期因撤销交易形成

的资金占用款，以及，公司败诉案件的和解协议大多存在分期付款情形，以及，

徐州睦德在履行代偿义务前持续计息，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等最迟代偿日的变更

一方面会确保徐州睦德按照和解协议的分期情况准备代偿资金或资产，也利于徐

州睦德每个会计年度的整体代偿规划，并没有实质导致原来的资金占用清偿计划

的整体延迟，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该等变更具备合理性。 

（2）变更内容：如公司在司法裁判未出具或未生效之前，与债权人达成和

解协议，其和解金额视为徐州睦德的代偿义务额。如公司在司法裁判生效后，与

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其和解金额视为徐州睦德的代偿义务额。 

如前款约定和解协议存在后续变更、补充的情形，则始终以在后和解协议约

定的和解金额为前款约定的代偿义务额。 

以上变更内容的合理性说明：在徐州睦德等承诺主体出具在先承诺的时点，

系承诺以违规借款、违规担保和卜丽君案件的生效司法裁判确定的给付义务额为

资金占用额，即喀什星河和徐茂栋的赔偿义务额，亦即徐州睦德的代偿义务额。

但在后续相关案件审理和执行生效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发生了公司与生效司法裁

判的债权人在生效司法裁判尚未出现前的和解及生效司法裁判出现后的执行和

解的情形，且，预期该等情形在日后存在持续出现的可能，及，预期执行和解在

履行过程中还会存在持续变更和解条款的可能性。而无论系已经发生的公司与债

权人在生效司法裁判尚未出现前的和解及生效司法裁判出现后的执行和解，公司



均会不同程度的获得债务减免。如果徐州睦德（无论就所有生效司法裁判而言，

抑或就某一个生效司法裁判而言）始终按照生效司法裁判确定的给付金额履行代

偿义务，则会导致代偿金额多于公司对债权人实际履行的偿付金额，客观上会构

成徐州睦德通过履行在先承诺使公司获取额外的利益（收益），公司因多收取了

代偿金额而实现额外的利润。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因此实现的额外利益并不能

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因被占用资金而遭受的实际损失，进而会导致公司财务数

据的不客观、不公允，与徐州睦德及其他承诺主体足额（但不应该系超额）赔偿

或代偿公司损失，及，公司足额（亦不应该系超额）收回资金占用款项及其对应

孳息的初衷并不完全吻合。 

上述条款的变更将始终以和解协议的金额确定徐州睦德的代偿义务额，可以

将徐州睦德的代偿金额尽可能的贴近公司的实际损失，以确保公司不会因徐州睦

德的代偿行为获得额外的利益。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等变更是合理且必要的。 

（3）变更内容：如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系分期付款，则于每个代偿日，就

该分期付款的和解协议，徐州睦德的代偿义务额至少为公司于该代偿日应当履行

该等和解协议的金额。 

以上变更内容的合理性说明：本次承诺的变更同时考虑到了和解协议常常伴

生分期还款的约定，而和解协议约定的各期还款时点可能涵盖徐州睦德的 N 个

应当代偿日，就每一个应当代偿日而言，徐州睦德至少应当代偿于该代偿日公司

应当履行的和解协议的金额，该等承诺可以保证徐州睦德每期履行代偿义务不低

于当期公司应当履行的还款义务，且“至少”的约定并不排斥徐州睦德可以在任

意代偿日依据该代偿日届时有效的和解协议提前一次性履行全部的代偿义务。因

此，该条款的变更在保证徐州睦德代偿进度与公司的偿债进度匹配的同时，也为

徐州睦德自主决定是否依据某个或数个和解协议提前一次性履行代偿义务保留

约定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并不存在影响公司按期履行和解协议及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等变更对公司与徐州睦德双方而言均系公平且合理的。 

（4）变更内容：如徐州睦德依据生效司法裁判已经履行代偿义务后，公司

与债权人达成任何和解或债务减免安排且导致公司应当履行的债务金额低于徐

州睦德已经履行的代偿义务额的，就徐州睦德已经履行的代偿义务额与公司应当

履行的债务金额的差额，于徐州睦德实际履行日等额扣减徐州睦德尚未履行的代



偿义务额。如届时，徐州睦德已足额履行完毕全部代偿义务，则与该等差额等额

的资产或资金（公司有权选择以等额资产或资金的方式）应返还徐州睦德。 

以上变更内容的合理性说明：公司在执行生效司法裁判的实践中，还会出现

徐州睦德就某一案件已经依据生效司法裁判履行代偿义务后，公司又与债权人达

成和解或取得债务豁免，当此时为公允反映该案件对应的资金占用偿还金额，将

徐州睦德已经履行的代偿义务额与公司应当履行的债务金额的差额计入下一期

徐州睦德的应当代偿金额（如徐州睦德尚未完全履行代偿义务）或以与该差额等

额的资金或资产（公司具有选择权）返还给徐州睦德（如徐州睦德已经完全履行

代偿义务），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等安排亦是为确保徐州睦德的代偿义务额与公

司的实际损失额相同的原则而设定，公允、公平且合理。 

（5）变更内容：如公司因违反和解协议导致债权人申请执行生效司法裁判

确定的偿付金额，当此时，如徐州睦德已经按照和解协议足额履行代偿义务，则

因公司违约导致债权人申请的债权高于徐州睦德的代偿义务的，徐州睦德不再承

担代偿义务；当此时，如徐州睦德尚未按照和解协议足额履行代偿义务的，徐州

睦德的代偿义务额从债权人申请债权的金额。 

除上述变更外，徐州睦德作出的其他承诺保持不变。 

以上变更内容的合理性说明：具体而言，在徐州睦德就某一生效司法裁判已

经按照裁判金额或最后有效的和解金额完全履行代偿义务，则徐州睦德不对其后

公司的违约再承担任何责任，但如果公司发生违约事项时，徐州睦德尚未就公司

违约的案件的和解协议全部履行代偿义务，则徐州睦德仍应按照债权人被人民法

院裁定或与公司再次确认的和解金额履行代偿义务。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等安排

系基于和解协议项下和解金额的动态变化和公司再次出现和解协议违约的预期

可能性与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利益及最大限度体现不将公司就和解协议的违约责

任无限制和无限期的扩大徐州睦德的代偿义务之间寻求相对公平的原则设定，具

备合理性，并不损害公司的利益。同时，徐州睦德亦可以采取加速履行和解协议

对应的代偿义务的方式，避免为公司可能出现的和解协议违约事项承担额外的责

任，因此，该等安排对徐州睦德而言亦不存在不公平合理之处。 

（二）调整承诺条款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上述调整承诺条款的主要内容及其合理性分析，并结合过去两个会计年



度徐州睦德的履约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徐州睦德调整变更相应的承诺条

款对公司持续和最终收回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的事项不存在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调整相应的承诺条款

并按照调整后的承诺条款执行，可以确保公司收回资金占用的金额及对应孳息的

准确性，避免徐州睦德通过履行承诺使公司额外获取利益的情形出现，确保公司

财务信息及财务报表的真实、客观和公允，实质上是对公司利益和财务信息列报

和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保护。 

公司 2020 年 8 月 17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批准本次变更，《承诺函 4》

已经依法生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徐州睦德出具的《承诺函 4》对先前承诺进行了调整，基于上述调整承诺条

款的主要内容及其合理性分析，并结合过去两个会计年度徐州睦德的履约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徐州睦德调整变更相应的承诺条款对公司持续和最终收

回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的事项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调整相应的承诺条款并按照调整后的承诺条款

执行，可以确保公司收回资金占用的金额及对应孳息的准确性，避免徐州睦德通

过履行承诺使公司额外获取利益的情形出现，确保公司财务信息及财务报表的真

实、客观和公允，实质上是对公司利益和财务信息列报和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的保护。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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